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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   诺 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31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》第28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4条、第35条之规定，我单位愿与审计机关积极配合，并提供下列资料和情况：

	资料名称
	起止日期
	资料内容及数量

	会计资料
	
	

	与财政财务收支有关的其他资料
	
	

	银行帐户
	
	

	我单位保证上列资料是真实、完整的，若有虚假或隐匿事实，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

	提供人签章
	
	财务负责人签章
	

	
	
	

	
	法人代表签字（盖章）
	被审计单位

盖  章

年   月    日


附件2

审计局审计纪律“八不准”规定

1、不准由被审计单位支付或补贴住宿费、餐费，审计期间中餐禁止饮酒。

2、不准使用被审计单位的交通工具、通讯工具等办公条件办理与审计工作无关的事项。

3、不准参加被审计单位安排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和联欢等活动，禁止与被审计单位人员打牌。

4、不准接受被审计单位的任何纪念品、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和有价证券。

5、不准在被审计单位报销任何因公因私费用。

6、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推销商品或介绍业务。

7、不准利用审计职权或知晓的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和内部信息，为自己和他人谋利。

8、不准向被审计单位提出任何与审计工作无关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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